
证券代码：603619 证券简称：中曼石油 公告编号：2026-019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会审议：是

 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在 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执行的基础上，预计公司 2026年日常性关

联交易发生情况。本次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业务需要，公司与关联方间的

交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关联

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26年 4月 13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了《关于

预计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李春第、李艳秋、李世光回

避了本次表决，该议案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

2、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3、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4、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预计金额

（元）

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采购/销

售商品

上海优强石油科技

有限公司
33,000,000.00 20,863,100.54 不适用

向关联人采购商

品、接受劳务/技

术服务

昕华夏国际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

80,000,000.00 76,768,000.00 不适用

承租关联人资产 李世光 160,000.00 150,000.00 不适用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的情况和2026年的经营计划，预计2026

年本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将继续与关联方发生提供劳务/出售商品、接受劳务/采

购商品、承租关联人资产等日常关联交易，现对2026年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

了合理预计，具体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年预计金额

（元）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元）

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元）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采购/
销售商品

上海优强

石油科技

有限公司

22,000,000.00 5,427,900.00 20,863,100.54 不适用

向关联人采购商

品和服务、承租

资产、接受劳务/
技术服务

昕华夏国

际能源开

发有限公

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

135,000,000.00 9,500,000.00 76,768,000.00

公司关于坚戈油田、

岸边油田、伊拉克两

个油田和阿尔及利

亚 Zerafa II天然气

区块项目相关技术

服务需求增多。

承租关联人资产 李艳秋 500,000.00 - - 不适用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上海优强石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强石油”）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3年03月21日

法定代表人：朱逢学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制造【分支机构经营】；

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分支机构经营】；仪器仪表制造【分

支机构经营】；石油钻采专用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仪器仪表修理；专用设备

修理；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电

子产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关联关系：过去12个月内曾直接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朱逢学持有优强

石油58.0603%股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优强石油与

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3、财务数据

截至2025年12月31日，优强石油总资产为11,655.74万元，净资产3,407.31万元，

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6,715.93万元，实现净利润34.77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昕华夏国际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昕华夏能源”）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42,004.992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7年 12月 19日

法定代表人：周海民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矿产资源储量评估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

理除外）；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地质勘查技术服务；矿产资源储量估算和报告编

制服务；技术进出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陆地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

2、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中曼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公司实际控制人李

春第先生合计持有昕华夏能源 58.57%的股份，昕华夏能源与公司形成关联关系。

3、截至2025年12月31日，昕华夏能源总资产为80,955.78万元，净资产79,583.81

万元，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6,648.47万元，实现净利润1,901.92万元。(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

（三）自然人

关联方 关联关系

李艳秋 公司副董事长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根据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拟签署的关联交易协议，各方应以自愿、平等、互惠

互利等公允的原则进行，该等关联交易事项对本公司生产经营并未构成不利影响。

本公司保留向其他第三方选择的权利，以确保关联方以正常的价格向本公司提供产

品和服务。公司与各关联方相互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定价原则为：以当地可比市场价

为准。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根据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而制定，并

且严格遵守了公平、公正及市场化定价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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